
921震災三叉坑遷住，行政擺烏龍，造成受災族

人身心靈恐懼與傷害！監察院糾正在案 
謝志誠 

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執行長 

目  錄 

序言 

壹、緣起 

一、三叉坑在哪裡？ 

二、用詞說明 

貳、三叉坑部落重建（遷住）計畫形成過程 

一、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與三叉坑部落重建規劃 

1.1 三叉坑部落重建規劃位置與範圍 

1.2 三叉坑部落重建構想與實質建設 

1.3 三叉坑部落重建範圍 

1.4 重建配置方案與比較分析 

1.4.1 小規模的重建配置方案（甲案） 

1.4.2 大規模的重建配置方案（乙案） 

1.4.3 甲、乙兩案比較分析 

1.5 結論 

1.6 建議 

二、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 

2.1 計畫實施範圍 

2.2 原住民聚落重建經費 

三、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細部執行計畫 

3.1 重建聚落面積 

3.2 整體平面配置與遷住地土地取得方式 

四、沉靜而無奈的遷住：弱勢的滋味 

參、監察院調查報告怎麼說？ 

一、北上陳情 

二、監察院公布調查報告並通過糾正案 



1 

 

三、遷住地土地取得方式從重劃改為價購 

四、糾正案文指出行政缺失 

五、可供作後續善後參考的調查發現 

肆、法扶律師的協助 

一、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提起行政訴訟 

1.1 事由與經過 

1.2 原告（林○桂）主張 

1.3 東勢地政事務所的行政答辯 

二、面對拆屋還地訴訟 

2.1 事由與經過 

2.2 原告（李○盛）主張 

2.3 被告（林○治）答辯 

伍、盡速善後，莫讓族人深陷無盡的恐懼 



2 

 

88 年 9 月 20 日，因公司要他出差到台中，而決定先回

部落一趟的林建治。因為隔日凌晨的一場大地震讓他從此結

束在都市裡頭飄零的日子回到自己的部落，先是投入部落的

遷住計畫，再和黃盈豪等社工及鄰近部落的青年及媽媽們，

先後參加、組織「大安溪部落工作站」「大安溪原住民部落

共同廚房」及「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開啟了他

返鄉後的旅程。對建治，這一場大地震讓起點成為畢生努力

以赴的終點。

110 年 9 月 15 日，林建治在他的臉書發文：「沒想到多年以後三叉坑竟真的發生

921 震災 2.0 版，三叉坑重建自救會將就戰鬥位置進行陳抗。 明天下午兩點我們要在

和平區公所搭帳蓬、綁布條表達訴求，目前需要支援 2-3 組帳蓬，附近朋友若可以借用

一下。」 

 

「抗議」？到底怎麼回事？聯絡林建治之後，建治沮喪地告訴我： 

 

最近，有自稱「透過法拍取得遷村基地土地所有權」的陌生人來敲門，要求遷住戶

搬走或拿出一筆錢……遷村地有土地未過戶給遷村戶，並被原土地所有權人轉賣或遭法

院查封等情事。有遷住戶拿不出土地所有權狀，甚至拿不出房屋所有權狀。

 

！！！？？？不是說好的，當時，和平鄉公所（今臺中市和平區公所）曾為三叉坑

部落遷住計畫編列「用地及地上物補償」預算，用來向遷住地地主價購土地作為三叉坑

部落的遷住用地，經由公開抽籤程序分配給 45 戶遷住族人，再由遷住戶利用補助款及

自籌資金完成家屋遷建，而家屋遷建也在鄉公所對外宣稱已經取得遷住地地主的土地使

用同意書並向台中縣政府申請取得建築執照後開工 94 年 9 月 30 日家屋重建工程竣

工，使用執照也是由鄉公所於 94 年 10 月 17 日代為申請取得，94 年 11 月還舉辦盛大

的竣工典禮，在祝福聲中族人終於入住好不容易才蓋好的房子 平靜的度過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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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住地的土地沒有過戶給遷住戶？是價購土地的錢沒有給出去？或者給錯人？難

道沒有完整的印領清冊嗎？相關資料及經費收支的核銷及備查文件呢？ 

 

部落族人在質疑公所行政有所疏忽之餘，除了向區公所陳情抗議請求補正外，也北

上尋求立法委員協助，及訴請監察院調查釐清真相，並尋求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的

協助，以保障族人權益並因應後續可能的法律訴訟。我？除了關心外，只能一再跟族人

致歉，沒能及時發覺問題，現已愛莫能助。 

 

112 年 10 月 24 日，監察院葉大華、浦忠成、林盛豐監察委員發布新聞稿指出：「

臺中市三叉坑部落房舍因九二一大地震幾近全毀，政府採禁止原地重建及以地易地方式

協助災民遷住。惟台中市和平區公所未依重建細部執行計畫規定，完成該部落重建區域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且漏未製作相關書表簿冊以備事後查驗證明土地已取得，原住民

族委員會、臺中市政府亦未善盡監督之責，導致時隔 20 年後有 5 戶 8 受災戶土地遭法

院拍賣及第三人訴請拆屋還地或要求高價買回，造成受災戶身心靈恐懼與傷害。且對於

處理本案土地取得問題決策反覆、莫衷一是，嚴重影響受災戶之居住權及財產保障權益

，相關機關確有違失。監察院通過糾正原民會、臺中市政府、和平區公所，並促請原民

會以專案處理方式，主導完成執行重建計畫。」（參：監察院三叉坑部落重建土地登記爭

議案記者會簡報檔）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5&s=27164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4&s=28496
https://www-ws.cy.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y9yZWxmaWxlLzg5MTIvMjcxNjQvMWVjNWYwMmYtYWE3Ny00MDBkLWEwNWEtMTc0N2M4YjFkNmYwLnBkZg%3d%3d&n=5LiJ5Y%2bJ5Z2R6YOo6JC96YeN5bu65Zyf5Zyw55m76KiY54it6K2w5qGI6KiY6ICF5pyD57Ch5aCx5qqULnBkZg%3d%3d
https://www-ws.cy.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y9yZWxmaWxlLzg5MTIvMjcxNjQvMWVjNWYwMmYtYWE3Ny00MDBkLWEwNWEtMTc0N2M4YjFkNmYwLnBkZg%3d%3d&n=5LiJ5Y%2bJ5Z2R6YOo6JC96YeN5bu65Zyf5Zyw55m76KiY54it6K2w5qGI6KiY6ICF5pyD57Ch5aCx5qqULnBkZg%3d%3d


4 

 

 

又 公布的調查報告指出，因和平區公所欠缺土地價購及地上物補償證明文件，無

法證明土地已合法取得，肇致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堅持在未正式領取土地補償價款前，無

意願配合辦理移轉國有登記，甚且要求受災戶高價買回土地或訴請拆屋還地，嚴重影響

受災戶的居住權及財產保障權益，和平區公所實難辭其咎；又，重建當時臺中縣政府及

原民會亦未依重建計畫督同鄉公所依法辦妥用地取得，至今遷住區 136 筆土地權屬中，

僅 66 筆完成土地移轉登記（即房地合一），原民會及臺中市政府亦難卸監督管理失當之

責。 

 

我來把這個烏龍事件紀錄起來。並呼籲：「盡速善後，莫讓族人深陷無

盡的恐懼 」 

 

一、三叉坑在哪裡？ 

三叉坑部落（S'yux）位於台中市和平區自由里（前臺中縣和平鄉自由村）東崎路（

中47縣道）東側，台中市東勢區（前台中縣東勢鎮）以東約七公里，牛欄坑溪上游，觀

音山南麓，海拔約538公尺。沿東勢區東崎街前進，車行約20~30分鐘，即可於道路右

側望見（遷住後的）三叉坑部落。根據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料網的記載，S'yux 是部落

舊地名，指的是九芎樹。因為三叉坑地區長有數棵九芎樹，喜以植物命名的祖先便以九

芎樹（S`yuh）稱呼此地。S`yuh的族人早年住在和平區公所後方的捎來坪，因抗日失利

，家族遂往北遷到大雪山林道13公里附近，後又遷至大雪山林道約39公里處，最後被日

本人遷至今雙崎部落。民國35年，因與雙崎部落不合，在宗教的導火線下舉家牽到今

S`yuh一帶。部落原社區面積約0.85公頃，人口250名，共計48戶，百分之九十以上為

泰雅原住民。大多以種植高山蔬果為主要生計來源。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4&s=28495
https://www.tipp.org.tw/tribe_detail3.asp?City_No=9&TA_No=8&T_ID=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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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詞說明 

由於過程中的參與者不同，用詞各異，故予以一致性的說明。 

 

◼ 原居住地：九二一地震前，部落族人居住使用的土地範圍，面積約0.85公頃，

人口250名，共計48戶。原居住地因九二一地震嚴重受創，經國立成功大學防

災研究中心實地勘察後，認為已不宜再原地重建家屋而選定距離原部落後上方

約150公尺的原住民保留地作為遷住地（即「重建基地」）。 

 

◼ 遷住地：距離原部落後上方約150公尺面積約34,580平方公尺的原住民保留

地，規劃作為原部落族人重（遷）建家屋及興建九二一紀念館、活動中心、

托兒所等公共設施的基地。又稱「重建基地」，即為目前（遷住後）部落所在

地。 

 

◼ 遷住戶：參與部落遷住計畫的受災族人（即「受災戶」）。

九二一地震重創中台灣，這個位於東勢區東側約七公里處的泰雅部落，因臨近車籠

埔及大茅埔–雙冬兩條斷層北端，因而嚴重受創。房屋全倒38棟，死亡2人，重傷2人，

土地滑落約0.3公頃。除了住屋幾乎全部毀損外，部落台地兩側河溝的擋土牆也遭震毀。

經國立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實地勘察後，認為已不宜再原地重建家屋而建議採用遷村

方式解決災民居住問題。 

一 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與三叉坑部落重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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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後，行政院為讓各級政府研擬重建計畫均有原則可資遵循，由經濟建設

委員會訂定「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於88年11月9日報奉行政院九二一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第八次委員會通過） 揭櫫重建目標及重建原則，並訂定重建架構，確定個重

建計畫範圍、編製內容、格式、報編流程及時程、各部會分工、計畫審議核定程序及配

合措施等，是當時各級政府推動災後重建的依據。 

 

依據「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所訂分工及工作期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除研訂

「原住民聚落重建作業規範」外，並邀集災區各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就其

委請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所作災區各部落勘查報告加以研判分析，選定亟需辦理重建

的二十二個（原先預定選定二十四個）部落進行重建規劃，一方面協助居民組織「原住

民聚落重建推動委員會」，另一方面則請縣（市）政府會同鄉（鎮 市）公所甄選專業規

劃單位，展開現場訪查與各項規劃作業，並於88年12月3日向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

基金會提出「補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申請補助經費21,068,000元。

依據「原住民聚落重建作業規範」規定，「補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應於

89年2月10日前完成規劃配置圖，並報經原住民委員會邀請學者專家及「原住民聚落重

建推動委員會」審查後，於89年3月10日前完成規劃成果書圖，再擬訂重建細部計畫報

請原民會核定後實施。然因規劃進度與審核修正程序緩慢，遲至89年9月才辦理結案，

總計補助辦理二十二個原住民聚落規劃（表1）。其中一案即為由和平鄉公所於89年1月

委託「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的「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叉坑部落重建規劃」；「

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叉坑部落重建規劃報告」於經村重建推動委員會及鄉重建推動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送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於89年4月21日審議通過。後續的「原住民聚

落重建計畫--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細部執行計畫」則經行政院

原住民委員會89年11月15日台（八十九）原民中字第八九四一一九九號函核備。 

 

 

表 1  二十二個原住民聚落名稱及規劃團隊 

聚 落 名 稱 規 劃 團 隊 

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過坑部落 東海大學建築系  關華山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 冶室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楊登貴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 劍橋工程顧問公司  李瑞安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中原本部落 淡江大學建築系  鄭晃二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中原口部落 淡江大學土木系  吳朝賢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17/03/L0002-00.pdf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17/03/L0002-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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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仁愛鄉新生村眉原上部落 淡江大學土木系  洪善勇 

南投縣仁愛鄉新生村眉原下部落 淡江大學建築系  商暉鴻 

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瑞岩部落 台大建築與城鄉基金會  王惠民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第五鄰部落 東海大學建築系  關華山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三十甲部落 東海大學建築系  鍾溫凊 

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第二至四鄰部落 東海大學建築系  關華山  

台中縣和平鄉南勢村 大華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懷親 

台中縣和平鄉達觀村桃山、竹山部落 大華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懷親 

台中縣和平鄉博愛村十文溪、谷關部落 大華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懷親 

台中縣和平鄉博愛村松鶴部落 大華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懷親 

台中縣和平鄉梨山村新佳陽部落 大華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懷親 

台中縣和平鄉梨山村松茂部落 大華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懷親 

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雙崎部落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盧顯卿 

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叉坑部落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盧顯卿  

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烏石坑部落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盧顯卿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大安部落 祥稜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謝思芃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東江新村部落 祥稜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蘇瑛敏 

合 計 22 處 

註：計畫原核辦地利村及潭南村聚落，經信義鄉公所報淮變更辦理地利村及明德村聚

落，潭南村聚落規劃費用由原住民委員會補助。 

 

1.1 三叉坑部落重建規劃位置與範圍  

三叉坑部落位於和平鄉自由村（今台中市和平區自由里）東崎路（中 47 縣道）東

側中嵙溪及牛欄坑溪會合處，海拔約 538 公尺（圖 1）。圖 2 為三叉坑部落基地重建範

圍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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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和平鄉泰雅族聚落分布圖（規劃報告圖 1-1-1） 

 

 

圖 2 三叉坑部落基地重建範圍平面圖（規劃報告圖 1-1-2） 

 

1.2 三叉坑部落重建構想與實質建設 

◼ 目的：三叉坑災後重建工作的主要目標是儘速恢復當地居民原有的生活作息秩

序，同時，也可藉此重建機會改善其生活環境品質，並導入觀光休閒農業活動

，以期進一步增加當地居民的工作機會及經濟收入，協助其因應我國加入WTO 

後對原住民部落的衝擊。因此本規劃工作的目的有：1.尊重原住民部落傳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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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作息。2. 導入觀光休閒農業活動。3. 勘查並透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方法

規劃良好的重建方案。4 . 擬定務實可行的重建經費及其執行計畫。 

◼ 房舍：依「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作業規範」辦理，提供三種不同造價的標準圖

供重建參考。災區原住民若依政府提供的住宅興建規範重建其房舍，則重建者

每戶可獲得 20 萬元的補助（整建者，視整修範圍每戶最高補助 10 萬元），其

設計及簽證費用由主管機關負擔，並協助辦理住宅重建貸款。 

◼ 產業經營：導入觀光休閒農業活動，期能籍以改善三叉坑居民的產業經營環境。

因此，原部落所在基地將規劃為社區活動中心、九二一紀念館、表演廣場及觀

景平台等與觀光休閃農業活動相關的公共設施。重建後的住家將富含泰雅原住

民的傳統建築語彙，若能透過有計畫的管理與維護，也可用以推廣民宿活動，

吸引外地遊客駐留消費，提高居民經濟收入。 

◼ 道路：1.社區聯外道路規劃為 8 公尺寬的雙向柏油鋪面道路，並於適當地點設

置路邊停車設施。2.社區內道路規劃為 4 公尺寬的單向柏油鋪面道路。 

◼ 公共設施：三叉坑部落北端台地因九二一地震後形成三面崩壞的險惡現況，和

平鄉公所原希望保留災後景觀並將其規劃為九二一地震紀念館，供後代子孫追

悼此一天然災變。惟經規劃單位實地勘查，建議改採下列對策：1.台地上的建

築因已不適參訪人員接近，為求安全起見仍應予以清除整平。否則一段時日後

必然雜草叢生並聚集各種蛇類，危及聚落居民安全。2. 台地東西兩側原已興建

擋土牆的範園予以修復或重建。3. 台地北側有大面積表土滑動的範圍則進行

整坡植生。4. 台地上方則規劃興建為社區活動中心、托兒所、九二一紀念館、

天主教堂、停車場及表演廣場等屬於泰雅原住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公共設施。5.

重劃後的部落內也將配置簡易自來水、簡易污水處理系統、小型公園綠地等公

共設施。 

◼ 自然生態環境：災後重建計畫的整體配置方案是以維護三叉坑部落附近的自然

生態環境為主要考量，避免因不當的整地、開發破壞了當地自然環境系統。因

此，重建基地是選擇位於集水區的分水嶺下的台地，地勢平坦且不會匯集水流

。重建基地也多為已開墾的菜園，較大型果樹將由居民於施工前自行辦理移植

，而重劃基地內也廣植各種當地原生植物，避免破壞原有的植物種類的生態環

境。社區污水將以套裝污水處理系統的方式進行淨化後排放，避免污染下流水

源。 

1.3 三叉坑部落重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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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坑部落受災情況嚴重，已不適採原地重建模式，經詳細調查災區附近可用土地

資源後，建議利用部落東側的平緩的河階台地進行重建工作，圖 3 為該台地的實測地形

圈，由圖上等高線推算，全區坡度約為 0 - 15%之間，僅需小規模的整地工作，即可關

建為良好的居家聚落。 

 

原部落的建築基地也納入整體重劃範圍內，規劃為公共設施用地，包括九二一紀念

館、多功能文化館、教會、托兒所及活動廣場等設施。提供重劃後的社區聚落一處良好

的社交活動場所，對外界可做為推廣休閒農業的主要展售據點，以期進一步提昇三叉坑

原住民的經濟收入。 

 

圖 3 三叉坑部落實測地形圖（規劃報告圖 2-1-1） 

 

1.4 重建配置方案與比較分析 

三叉坑部落的土地持分因繼承、轉售等因素，在土地地籍謄本上 雖然顯示集中在

約 20 人手中，但實際情況卻複雜許多，三叉坑部落重建配置採用甲、乙兩案；其中，

甲案為採用「土地徵收手段」的小規模重建配置；乙案則為採「私有土地重劃」的大規

模重建配置，分別說明如下： 

1.4.1 小規模的重建配置方案（甲案） 

甲案的重劃土地面積為 23,490 平方公尺，圖 4 為其重建基地範圍圖，而圖 5 為

其整體平面配置圖 共可規劃出 46 筆可建土地及九二一紀念館、活動中心、托兒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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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基本上 甲方案係以滿足受災居民的安置需求為主要考量，非災區（即

遷住地或重建基地）地主可分配到的建地僅有 2 戶左右，政府需配合以土地徵收、提高

地上物補償費及獎勵金的方式取得土地。其開發費用較低，約為新台幣 8,230 萬元（表

2） ，其中包括土地徵收費用約 1,838 萬元。而重劃後的土地全歸政府所有，需以合理

價錢讓售給災區居民（即「遷住戶」）。（作者提註：按照當時所制訂的「原住民聚落重建

作業規範」第十一條：「重建聚落區內居民由原住民聚落重建委員會協調簽訂公約，遵守

下列事項： （一）在聚落規劃配置圖完成前，不得擅自興建房舍。 （二）聚落遷住用

地（含公共設施）由政府價購或交換土地方式取得，俟規劃完成後再依據相關法令規章

分配予住戶，至分配住戶之原有土地則收歸政府所有；有關就地整建住戶，興建住宅倘

需擴建時，超過原持有土地之部分用地，得由政府按公告地價售予住戶。 （三）重建後

之各項公共設施應由鄉公所督同聚落居民組成之社區發展協會負責維護管理。 （四）擬

訂有關聚落內之文化古蹟、歷史文物保存、景觀維護、農村未來發展等事項。」其第二

款具備有「以地易地」的精神。） 

 

 

圖 4 重建基地範圍（規劃報告圖 3-7-1）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17/03/L0002-04.pdf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17/03/L0002-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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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整體平面配置圖（甲案）（規劃報告圖 3-7-2） 

 

表 2 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叉坑部落重建工程經費（甲案） 

工程內容 費用 

緊急搶救工程費用 9,500,000 

遷村重建工程費用 49,000,000 

公共工程費用 11,000,000 

災民重建住家補助費 8,800,000（每戶 20 萬共 44 戶） 

產業經營 3,000,000 

自然生態環境 1,000,000 

合計 82,300,000 

 

1.4.2 大規模的重建配置方案（乙案） 

乙案的重劃土地面積為 34,580 平方公尺，圖 6 為其重建基地範圍圖，而圖 7 為其

整體平面配置圖，共可規劃出 82 筆可建土地及九二一紀念館、活動中心、托兒所等公

共設施用地。乙案基本上是以私有土地辦理土地重劃為主要考量，政府不出資購買任何

土地，僅依法補償非災區（即遷住地）地主地上物的損失，並出資規劃、設計及興建所

有公共設施，換取一定比例的土地做為此些公共設施的用地，若仍有多餘的建地則以底

價售予或租予災區居民中未因土地重劃而分配到建地的家庭。乙案的開發費用為新台幣

8,430 萬元（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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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重建基地範圍圖（乙案）（規劃報告圖 3-7-6） 

 

 

圖 7 整體平面配置圖（乙案）（規劃報告圖 3-7-7） 

表 3 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叉坑部落重建工程經費（乙案） 

工程內容 費用 

緊急搶救工程費用 9,500,000 

遷村重建工程費用 51,000,000 

公共工程費用 1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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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重建住家補助費 8,800,000（每戶 20 萬共 44 戶） 

產業經營 3,000,000 

自然生態環境 1,000,000 

合計 84,300,000 

 

1.4.3 甲、乙兩案比較分析 

甲、乙兩案各有其優缺點，也均具可行性，表4為其優缺點的比較分析，在主客觀

因素的考量下，其取捨原則為： 

 

（a）若計畫執行單位（台中縣和平鄉公所）能爭取到土地徵收費用，為求迅速有效

，則建議採用甲案。 

（b）相反的（若計畫執行單位不能爭取到土地徵收費用），則只能採取土地重劃的

架構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乙案）。 

 

經和平鄉公所在三叉坑召開受災居民說明會後，已依受災居民意見決定採用乙案，

並已取得過半數的土地所有權人簽署的土地重劃同意書。 

 

註：監察院調查報告顯示，重建配置方案後來改成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重建區域（遷住

地）的私有土地，再以抽籤方式分配給45戶重建家屋。 

註：根據規劃報告，震災全倒38戶，而最後決定將遷住地分配給45戶，是部落內部協調

出來的結果。其協調過程已不可考。 

 

表 4 三叉坑部落土地重劃方案優缺點比較分析表 

方案 優點 缺點 

甲案 ⚫ 土地採徵收方式取得迅速有效，

且可平均分售建地給每一遷住

戶。 

⚫ 重劃範圍小，相關公共設施費用

較低。 

⚫ 政府需編列徵收土地費用，

在財源上恐發生排擠現象。 

⚫ 缺乏類似案例可供參考，其

可行性易受主客觀因素的變

化而影響。 

乙案 ⚫ 可採土地重劃精神進行災區土

地的重劃工作。 

⚫ 相關土地地主較多，協調整

合較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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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規模較大，可吸引較多投資

計畫，例如發展三叉坑部落的民

宿及休閒農業等。 

⚫ 有土地持分的災民分回建地後，

可依其與其他沒土地持分的受

災者的親友關係，再轉讓土地。 

⚫ 重劃基地扣除公共設施用地

及地主分回的土地後，已無

多餘建地可售給無土地持分

的災民。 

⚫ 部份地主取得大批建地後，

可能轉售平地人，而影響三

叉坑部落泰雅原住民的生活

特色。 

 

1.5 結論 

三叉坑部落在九二一地震後，原部落基地受損嚴重，經國立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

實地勘查，建議採集體遷村方式進行災後重建工作。 

 

本規劃工作經過甲乙兩種替代方案的比較分析後，選擇採用乙案，其基地面積為

34,580平方公尺，經土地重劃後共可分割出82筆建地，每筆建地面積至少為180平方公

尺，並尚有約19,640平方公尺的土地可供做九二一紀念館、活動中心、托兒所、道路、

停車場及綠帶等公共設施的用地。 

 

依土地重劃的精神，重劃後的82筆建地恰可分給參與土地重劃的所有地主，並無多

餘的建地可優先售予沒土地持分的災區居民。惟經調查後，三叉坑原住民聚落居民相互

關係緊密，多為親友關係，可自行再分配其所取得的建地予有需重建家園的親友。 

 

三叉坑災後重建的經費共需新台幣8,430 萬元，其中包括災後緊急搶救工程950萬

元，還村重建工程5 ,100萬元，九二一紀念館、活動中心、托兒所等公共設施工程1 ,100

萬元，工程管理費400萬元及災民重建住屋補助款880萬元。預計於89年5月開始實質重

建工程，而於90年12月底完成所有重建工作，圖8為計畫完工後的基地透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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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計畫完工後的基地透視圖（規劃報告圖4-1-1） 

1.6 建議 

 計畫雖然採用「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的精神進行三叉坑部落的災後重建

規劃 惟原住民聚落的土地價值並不若平地地區，可因編定使用種類的變更

而大幅升值。因此 在規劃三叉坑部落的災後重建時，其土地面積範圍劃設

是以災民及被納入重劃土地地主的實際需求為主要考量。 

 

 三叉坑部落為位於海拔約550公尺的山區聚落，聚落內平坦土地有限，尤其是

三叉坑部落內的開發範圍已達其安全、合理的開發極限不宜再行擴大。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依據「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領」，辦理原住民聚落重建工

作，頒佈的「原住民聚落重建作業規範」第十一條，明確規定重建聚落區內公

共設施及聚落擴建用地由政府價購提供。但 為求三叉坑部落災後重建的務實

可行，規劃報告書中僅編列「政府補助重建聚落內的公共設施費用」，至於擴建

用地（包括公共設施及部份無土地持分的災民家園重建土地）則採「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條例」的精神由抵費地提供，政府並不需價購額外的土地。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並不完全適用於原住民聚落，本計畫僅能採用其精神進

行災區土地重劃工作，而無法依其第三章有關「重劃負擔及工程」規定，計算

政府及災民對公共設施費用負擔的標準。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17/03/L0002-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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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遷建所需基地計54筆、面積26,040平方公尺，其土地的變更請准依「九

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20條規定同意變更，俾利遷建計畫的執行。 

 

備註：（921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制定前 依據「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領」制定公布的）

「原住民聚落重建作業規範」第十一條：「重建聚落區內居民由原住民聚落重建委員會

協調簽訂公約，遵守下列事項： （一）在聚落規劃配置圖完成前，不得擅自興建房舍

。 （二）聚落遷住用地（含公共設施）由政府價購或交換土地方式取得，俟規劃完成

後再依據相關法令規章分配予住戶，至分配住戶之原有土地則收歸政府所有；有關就

地整建住戶，興建住宅倘需擴建時，超過原持有土地之部分用地，得由政府按公告地

價售予住戶。 （三）重建後之各項公共設施應由鄉公所督同聚落居民組成之社區發展

協會負責維護管理。 （四）擬訂有關聚落內之文化古蹟、歷史文物保存、景觀維護、

農村未來發展等事項。」其第二款具備「以地易地」的精神。 

 

依循「原住民聚落重建作業規範」制訂的流程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於二十二個部

落的重建規劃報告（含重建計畫項目及經費概算）完成後，初步審核後彙整編具「原住

民聚落重建計畫」，經行政院 89 年 5 月 22 日台八九內字第一四六○三號函核定。 

「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以原住民鄉原住民聚落為實施範圍，所稱「聚落」係指以

鄰為單位且聚居達十戶以上的自然聚居地為原則。重建工作則以受災密集、嚴重、亟需

重建的聚落為重建規劃區，又以住戶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同意的原住民聚落列為優先辦理

對象 共計二十三個聚落。其中，遷住部分包括：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雙崎、三叉坑

、烏石坑部落）、梨山村（松茂部落）、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中原口部落）、新生村（眉

原上部落）、發祥村（瑞岩部落）等七個部落。整建部分則包括：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

大安部落）、南庄鄉南江村（東江新村部落）、台中縣和平鄉南勢村、達觀村（桃山、竹

山部落）、博愛村（谷關、松雀段部落）、梨山村（新佳陽部落）、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

互助村（清流部落、中原本部落）、南豊村、新生村（眉原下部落）、信義鄉潭南村（第

二至四鄰部落）、地利村（第五鄰部落）、明德村（三十甲部落）等十六個村落。選定的

遷住部落及遷住預定地如表5。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17/03/L0002-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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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遷住部落及遷住預定地 

遷住部落 遷住預定地 

（1）雙崎部落 自由國小操場旁面積約 0.3 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 

（2）三叉坑部落 距離原部落後上方約 150 公尺面積約一公頃的原住民保留

地。 

（3）烏石坑部落 烏寶宮旁面積約 0.3 三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農地）。 

（4）松茂部落 梨山村國光營區 656、656–1 656–2 號等三筆土地（由國

防部提供撥用） 

（5）中原口部落 中原段 878 號地面積約 0.334 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 

（6）眉原上部落 眉原段 1033–1 、2 及 213 號地面積約 0.92 公頃的原住

民保留地。 

（7）瑞岩部落 發祥段 386 號計 38 筆土地面積約 9.71 公頃的原住民保留

地。 

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所需經費，包括土地取得、地上物補償、公共設施興設（包括

聯外道路、聚落道路排水、水土保持、植生美化、產業景觀，文化社區營造等設施）、住

宅興建補助、住屋拆除費等所需費用總計壹拾伍億捌仟參佰柒拾伍萬元（表 6）。由行政

院原住民委員會研擬具體需求計畫並專案報請行政院核議補助辦理。至於攸關受災戶的

住宅興建費用，其重建資金來源有：（1）符合「原住民住宅重建獎勵補助要點」者，重

建者政府補助每戶 20 萬元（整建者每戶最高補助 10 萬元）；（2）依財團法人九二一

震災重建基金會開辦的「築巢專案–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方案」申請每戶 20~50 萬元補

助；（3）申請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住宅貸款 輔以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度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基金提撥的經費作為緊急融資住宅貸款的信用

保證。 

 

表 6 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所需經費（萬元） 

用途別 經費 

住宅 26,020 

土地 14,850 

公共設施 11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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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58,375 

三、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細部執行計畫 

依據行政院89年5月22日台八九內字第一四六○三號函核定的「原住民聚落童建針

畫」及「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叉坑部落重建規劃」成果報告書，由原規劃單位（怡興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擬訂 台中縣政府提報的「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台中縣和平鄉自

由村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細部執行計畫」經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89年11月15日台

（八十九）原民中字第八九四一一九九號函核備。 

 

3.1 重建聚落面積 

三叉坑部落原社區，因地震毀禮不適合再興建房舍居住，在邊坡穩定設施加強改善

後，將留作公共設施使用，並選擇距離原部落後上方約150公尺的原住民保留作為遷住

地。圖9為聚落重建範圍的地籍圖，面積約34,580平方公尺。 

 

圖9 三叉坑部落重建地籍套繪圖（細部計畫圖2） 

 

3.2 整體平面配置與遷住地土地取得方式 

 

圖10為整體平面配置圖，其可規劃出82筆可建土地及九二一紀念館、活動中心、托

兒所等公共設施用地。至於遷住地土地取得方式，依「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叉坑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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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規劃」報告的分析與受災戶決議採用乙案（即大規模的重建配置方案），以私有土地

辦理土地重劃為主要考量，政府不需要出資購買任何土地，僅需依法補償遷住地地主地

上物的損失，並出資規劃、設計及興建所有公共設施，換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作為公共設

施的用地，若仍有多餘的建地，則以底價售予或租予災區居民中未因土地重劃而分配到

建地的家庭。 

 

 

圖10 整體平面配置（細部計畫圖5） 

四、沉靜而無奈的遷住：弱勢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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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落重建計畫規劃過程，台中縣和平鄉

公所即和規劃單位及遷住戶展開一次又一次

的討論。過程如何？又碰上哪些難題？幸虧有

在部落蹲點拍攝紀錄片的全景傳播基金會團

隊陳亮丰導演，透過影像與文字（靜靜的三叉

坑）記錄著沉靜而無奈的遷住過程。讓外人可

以一窺究竟  

 

根據影片和文字記錄，過程中，面對長久

以來即已存在原漢衝突的原住民保留地，加上

部落族人有同時是遷住戶也是遷住地地主，使

得遷住地的取得過程充滿變數；而遷住戶最關

心 也是抱怨最多的課題是「家屋怎麼蓋？」

「資金哪裡來？」這些問題對無權也缺乏資源

的地方鄉公所及承辦人員而言只能說一個頭兩個大，開會現場眉頭深鎖 心中充滿無奈。

雖然家屋重建有官方提供的三種的標準圖可供參考，而不足的重建資金可以申請九二一

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住宅貸款，並有信用保證可以提供擔保 但實際上卻像天邊

的雲彩。 

 

92 年 7 月，官方的公共工程皆已順利開工並陸續完工，但遷住戶的家屋重建卻遙

遙無期，月初襲台的敏督利颱風帶來的暴雨沖垮了安置部落族人的組合屋，族人被緊急

安置到東勢一間國小禮堂，我和培慧前去關心，才發現族人極度不安的情緒實在令人不

忍，九二一基金會決定積極介入，宣布每一遷住戶均能直接透過「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

方案」獲得 20~50 萬的補助，並轉介一筆來自香港台商的指定捐款補助每一遷住戶 25

萬。而為了達成遷住戶可以在不用貸款的前提下完成家屋重建，協助建築設計的王清林

建築師願意配合遷住戶的可負擔工程款耐心地逐戶辦理家屋設計，而營造廠（晟邦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則配合聘僱遷住戶以其應領工資抵付工程款。為了家屋重建的順利推動

，九二一基金會更全額吸收遷住戶因為建材價格上漲而增加的工程負擔，就在大家的努

力下家屋重建工程終於 94 年 9 月 30 日竣工，使用執照也由鄉公所於 94 年 10 月 17

日代為申請取得，並於 94 年 11 月舉辦盛大的竣工典禮。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17/03/BA06.pdf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17/03/BA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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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上陳情 

 

在和平區公所未能積極回應族人的訴求下，自救會終於111年9月北上立法院先向

民進黨立委伍麗華、吳玉琴請願，並舉辦「九二一地震23周年三叉坑部落受災戶面臨

拆屋危機」記者會，再到監察院向監察委員陳情，陳請監察委員追究20年前地方政府

執行921震災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時，在土地取得過程的疏失。 

 

二、監察院公布調查報告並通過糾正案 

 

112 年 10 月 24 日，監察院葉大華、浦忠成、林盛豐監察委員發布新聞稿指出：「

臺中市三叉坑部落房舍因九二一大地震幾近全毀，政府採禁止原地重建及以地易地方式

協助災民遷住。惟台中市和平區公所未依重建細部執行計畫規定，完成該部落重建區域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且漏未製作相關書表簿冊以備事後查驗證明土地已取得，原住民

族委員會、臺中市政府亦未善盡監督之責，導致時隔 20 年後有 5 戶受災戶土地遭法院

拍賣及第三人訴請拆屋還地或要求高價買回，造成受災戶身心靈恐懼與傷害。且對於處

理本案土地取得問題決策反覆、莫衷一是，嚴重影響受災戶之居住權及財產保障權益，

相關機關確有違失。監察院通過糾正原民會、臺中市政府、和平區公所，並促請原民會

以專案處理方式，主導完成執行重建計畫。」（參：監察院三叉坑部落重建土地登記爭議

案記者會簡報檔） 

 

又 公布的調查報告指出，正因和平區公所欠缺土地價購及地上物補償證明文件，

無法證明土地已合法取得，肇致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堅持在未正式領取土地補償價款前，

無意願配合辦理移轉國有登記，甚且要求受災戶（即「遷住戶」）高價買回土地或訴請拆

屋還地，嚴重影響受災戶的居住權及財產保障權益，和平區公所實難辭其咎；又，重建

當時臺中縣政府及原民會亦未依上開重建計畫督同鄉公所依法辦妥用地取得，至今遷住

區 136 筆土地權屬中，僅 66 筆完成土地移轉登記（即房地合一），仍有 39 筆土地尚未

移轉登記國有 原民會及臺中市政府亦難卸監督管理失當之責。。 

 

顯見，問題的關鍵在於遷住地土地取得過程出現缺失。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5&s=27164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4&s=28496
https://www-ws.cy.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y9yZWxmaWxlLzg5MTIvMjcxNjQvMWVjNWYwMmYtYWE3Ny00MDBkLWEwNWEtMTc0N2M4YjFkNmYwLnBkZg%3d%3d&n=5LiJ5Y%2bJ5Z2R6YOo6JC96YeN5bu65Zyf5Zyw55m76KiY54it6K2w5qGI6KiY6ICF5pyD57Ch5aCx5qqULnBkZg%3d%3d
https://www-ws.cy.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y9yZWxmaWxlLzg5MTIvMjcxNjQvMWVjNWYwMmYtYWE3Ny00MDBkLWEwNWEtMTc0N2M4YjFkNmYwLnBkZg%3d%3d&n=5LiJ5Y%2bJ5Z2R6YOo6JC96YeN5bu65Zyf5Zyw55m76KiY54it6K2w5qGI6KiY6ICF5pyD57Ch5aCx5qqULnBkZg%3d%3d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4&s=2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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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遷住地土地取得方式從重劃改為價購 

根據前述「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細部執行計畫」，遷住地土地取得方式係以辦理

私有土地重劃為主，讓政府可不需出資購買土地，而僅需依法補償非災區（即遷住地）

地主地上物的損失，並出資規劃、設計及興建所有公共設施，即可換取一定比例的土地

做為公共設施的用地，若仍有多餘的建地則以底價售予或租予災區居民中未因土地重劃

而分配到建地的家庭。 

 

但，調查報告卻稱：「原臺中縣和平鄉公所（現為臺中市和平區公所，下稱和平鄉公

所）於重建計畫編列預算，價購三叉坑部落重建區域土地，並經由公開抽籤程序，分配

予45戶受災族人，以自籌資金方式重建房屋。」而辦理遷住重建相關的重建用地取得、

測量、複丈分割、變更編定及移轉登記等工作，是由臺中縣政府督同和平鄉公所依法辦

理，並由原民會專案報請行政院核議補助經費總計8,405萬元（含用地取得及地上物補

償2,000萬元、44戶住屋補貼880萬元及公共設施施作5,525萬元）。 

 

顯然，遷住地土地取得方式在「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台中縣和平鄉自由三叉坑聚

落重建（遷住）細部執行計畫」經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89年11月15日台（八十九）原民

中字第八九四一一九九號核備後，是有所變更的。 

 

的確！監察委員根據調閱所得的「和平鄉公所建設課90年8月31日簽」、「（土地使

用）同意書」及「地籍異動索引」等資料，於報告指出，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計畫

係和平鄉原住民聚落重建執行小組透過協議價購方式取得重建區域（遷住地）的私有土

地，再以抽籤方式分配給受災戶重建房屋。 

四、糾正案文指出行政缺失 

根據監察院對原住民族委員會、臺中市政府、臺中市和平區公所提出的糾正案文

，辦理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計畫的缺失有： 

 遷住地土地取得程序未完備即進場施工：依和平鄉公所建設課90年8月31日簽

、（土地使用）同意書及地籍異動索引等資料，遷住重建係由執行小組透過協

議價購方式取得l重建區域（即遷住地）的私有土地，再以抽籤方式分配予受災

戶重建房屋。當時，因考量受災戶於組合屋生活至為不便，又受限於重建期程

緊迫、私有土地產權複雜難解，執行小組為儘速回復受災戶的生活秩序，所以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4&s=28495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4&s=2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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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遷住地土地取得程序未完備並辦理移轉登記國有前，即進場進行各項工程施

作。 

 相關資料及經費收支的核銷及備查程序有遺漏：於提前進場施作的各項工程

完工後，和平鄉公所漏未將相關資料及經費收支（含補償相關表簿資料等）

送原民會核銷、備查。 

 台中縣政府協助和平鄉公所輔導受災戶辦理建物重建、保存登記及土地移轉登

記等作業確有疏漏：依建築法規及建物登記程序，申請建造執照前應合法取得

土地或取得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建築完成取得使用執照後，則應依重建計

畫完成受災戶之建物保存登記及移轉土地所有權。經查 三叉坑部落重建區域

（遷住地）是於93年間核發建造執照、94年10月完成家屋建築並取得使用執

照。但 至今卻仍有部分建物未完成保存登記，且部分建物坐落基地的土地所

有權仍登記為私人所有，導致遭法院拍賣移轉，進而發生拍賣取得土地的第3

人要求受災戶高價買回土地或脅迫將訴請拆屋還地等情事，嚴重影響受災戶財

產保障權益及居住權利。顯見縣府協助和平鄉公所輔導受災戶辦理建物重建、

保存登記及土地移轉登記等作業確有疏漏。 

 漏未製作相關書表簿冊，亦漏未協同（遷住地）土地所有人辦理拋棄並為國

有登記，嚴重影響受災戶的居住權及財產保障權益：和平鄉公所為儘速取得

重建基地以進行工程施作，在土地使用狀況複雜難解及重建工期緊迫壓力下

，漏未製作相關書表簿冊以備事後查驗，亦漏未協同（遷住地）土地所有人

辦理拋棄並為國有登記，導致部分受災戶重建的房屋未取得土地所有權，到

110年間，重建區域（遷住地）內部分土地遭法院拍賣移轉，即因欠缺土地價

購及地上物補償證明文件，而無法證明土地已合法取得。雖由相關地籍異動

索引資料可獲悉已「清償」抵押債務的登記事由，然部分遷住地土地所有權

人堅持在未正式領取土地補償價款前，無意願配合辦理移轉國有登記，甚至

要求受災戶（遷住戶）高價買回土地或將訴請拆屋還地，嚴重影響受災戶之

居住權及財產保障權益。 

五 可供作後續善後參考的調查發現 

三叉坑部落重建基地（遷住地）範圍為雙崎段1199、1200、1201、1204、1207

、1208、1212、1213、1214、1216、1217、1218、1219、1220、1228、1229、

1230、1234、1235、1236、1237、1238、1239、1240、1241、1242、1243、1244

、1245地號等29筆土地，面積共計12,170平方公尺。根據調查報告及糾正案文，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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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有部分已完成各項土地協議價購款及地上物補償費發放，並完成移轉登記為國有，

卻亦有部分土地因行政缺失仍未完成移轉登記為國有。摘錄監察院於調查過程所發現的

事實，供作後續善後參考： 

 

 雙崎段1236地號等19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共7人，同時為實際使用人，因未

有轉租情形，又具有原住民身份，故得領取土地價款、地上物補償費、獎勵金

、轉業輔導金等，推算補償金額總計約花費1,938萬餘元（實際1,938萬8,140

元；預算2,000萬元），惟檔存卷附文件資料，僅有補償明細表（雖已用印卻未

具日期），查無地上物補償費、獎勵金、轉業輔導金等領取證明。又 跟據和平

鄉公所於100年10月12日函復縣府說明，三叉坑部落遷住用（基）地已於100

年9月13日發放土地價款及地上物補償費，並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記作業、收

回公告及整地工程作業中；再經查核前述土地所有權人的地籍異動索引資料，

均係91年12月以後才陸續完成移轉國有登記（「買賣」或「拋棄」等由），可推

知和平鄉公所應已依簽文內容完成各項土地協議價購款發放及地上物補償費，

方得先行進場施工及陸續取得重建區域基地。 

 雙崎段1213、1219、1229等3筆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在和平鄉公所完成抵押債

權清償後，已於91年6月3日主動配合辦理拋棄所有權登記。 

 雙崎段1228、1234地號及雙崎段1230地號因和平鄉公所疏漏未追蹤辦理後續

土地所有權拋棄及國有登記程序，又無製作或留存完整土地抵押權債務清償相

關印領清冊茲以佐證，導致雙崎段1228、1234地號土地於辦理繼承登記後，

竟再多次設定抵押甚至買賣移轉他人，最終遭法院強制執行拍定予第3人，肇

致拍定人要求受災戶拆屋還地或高價買回土地等不利居住及財產權益等窘境。

雙崎段1230地號土地亦於辦理繼承登記後，因無足資證明債務清償（或價款發

放）的印領清冊，繼承人主張在未領取土地價款前，將不配合辦理土地移轉國

有。 

 三叉坑部落重建區域原29筆土地目前係分割為136筆土地，其中僅66筆土地已

完成登記（房地合一），仍有39筆土地登記為私有，迄未完成價購程序（即本

案爭議中繼承、法拍土地）。這39筆土地，除上述分割前的雙崎段1228、1234

及1230地號（其後陸續分割為31筆地號）外，尚有當時漏未列入細部執行計

畫土地取得清冊的分割前雙崎段1199地號（其後陸續分割為8筆地號），共計

39筆土地。和平區公所業將其分為4案於111年10月間向法院遞狀提訟，倘順

利取得，將請土地所有權人辦理拋棄登記，再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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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輔導受災戶取得土地，以符合住地合一及重建的美意。 

肆、法扶律師的協助 

奧援三叉坑族人的法律扶助基金會林秉嶔律師、林韋翰律師與馮鈺書律師等，針

對族人所面臨的困境及困難提出法律協助。 

 

一、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提起行政訴訟 

 

1.1 事由與經過 

 

前述，九二一地震重創三叉坑部落，原居住地經國立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實地勘

察後，依據勘查報告及後續擬訂的「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叉坑部落重建規劃報告」

「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台中縣和平鄉自由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細部執行計畫」及「和

平鄉公所建設課 90 年 8 月 31 日簽」、「（土地使用）同意書」「地籍異動索引」等資料

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計畫最終選定距離原部落後上方約 150 公尺的原住民保留地作

為遷住地，並由和平鄉公所編列「用地及地上物補償」預算，以價購遷住地土地，再以

抽籤方式分配給受災戶（遷住戶）重建家屋。惟，和平鄉公所並未依重建計畫，全數完

成遷住地土地移轉登記國有，且漏未製作相關書表簿冊以備事後查驗證明土地已取得，

導致時隔 20 年後有部分遷住戶的建物未完成保存登記，其建物坐落基地的土地所有權

仍登記為遷住地原地主所有，導致遭法院拍賣移轉，進而發生拍賣取得土地的第三人要

求受災戶高價買回土地或脅迫將訴請拆屋還地等情事，嚴重影響受災戶財產保障權益及

居住權利。 

 

三叉坑部落遷住重建計畫遷住戶林○桂，於 111 年 3 月間接獲自稱透過拍賣取得

臺中市和平區雙崎段 1234-2 地號土地的許○絜（非三叉坑部落居民）寄發的存證信函，

被要求搬離遷出房屋。林○桂為遷住戶之一，因信賴和平鄉公所而於分配的遷住地上重

建家屋，對於許○絜的民刑事責任要脅，實屬晴天霹靂、無所適從。 

 

依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行政訴訟答辯狀所載 臺中市和平區雙崎段 1234-2 地號

的所有權於 94 年 10 月 17 日以買賣為原因從原土地所有權人黃○偉移轉登記至林○

志（非三叉坑部落居民）名下，並於 102 年設定抵押權予曾○丞 該抵押權制於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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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讓與予盧○驛 並於 110 年經法院拍賣土地，由許○絮（非三叉坑部落居民）取得所

有權。 

 

為求確保自身權益，林○桂遂於 111 年 4 月 19 日向東勢地政事務所申請臺中市和

平區雙崎段 1234-2 地號土地的土地複丈暨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惟，因欠缺「登記清

冊、載明占有始時點、行使地上權的意思占有及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之證明

文件、填明地上權權利價值..... .」等五項補正事由 且未於 15 日完成補正（臺中市東

勢地政事務所行政訴訟答辯狀所載）遭台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以 111 年 7 月 22 日東

登駁字第 168 號駁回通知書，駁回申請。 

 

由於不服東勢地政事務所的駁回申請，林○桂遂於 111 年 8 月 19 日向東勢地政

事務所提起訴願。經臺中市政府 111 年 11 月 7 日府授法訴字第 1110222215 號訴

願決定書駁回其訴願，因訴願駁回決定書所載理由讓林○桂難以接受。 

 

因此，於法扶律師協助下林○桂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暨聲請訴訟

救助事」。聲明：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二、東勢地政事務所應依林○桂於

111 年 4 月 19 日所提臺中市和平區雙崎段 1234-2 地號土地的土地複丈暨時效取得地

上權登記申請案，作成「原告時效取得臺中市和平區雙崎段 1234-2 地號土地地上權

登記公告」的行政處分。」 

 

1.2 原告（林○桂）主張 

 被告（東勢地政事務所）未敘明具體理由而駁回林○桂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申請，

違反土地登記規則第 55 條、第 57 條、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之規定，且未依職

權調查證據，違法依法行政原則，屬違法的行政處分，應予撤銷。 

 原告（林○桂）信賴行政機關，而於第三人的土地上建築重建屋，主觀上有行

使地上權的意思，客觀上林○桂善意占有系爭土地（臺中市和平區雙崎段

1234-2 地號土地），已和平、公然、繼續占用系爭土地逾 10 年，符合時效取

得地上權的規定。 

 於 89 年至 94 年間，行政院核定通過「原住民部落重建計畫」（包含三叉坑部

落遷住計畫），和平鄉公所亦進行後續三叉坑部落遷住計畫的行政程序，包含

街道及重建屋建物設計、基地位置的土地變更編定，並進行重建屋基地位置的

抽籤程序，協助受災族人取得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原告與三叉坑部落其餘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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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震災族人想法相同，當初乃信賴政府公權力的行使，信任自己在國家移轉

重建屋基地土地所有權前應具有「在他人土地上以興建重建屋為目的而合法占

用系爭土地」的權利，故原告占有系爭土地自始乃基於善意且無過失，事實至

為灼然。 

 

1.3 東勢地政事務所的行政答辯 

 東勢地政事務所駁回通知書已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係屬適當且合法。 

 原告（林○桂）申請案未符合時效取得地上權的實體要件 理由如下：（1）依

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九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原告在系爭土地蓋有建

物 不代表其具備地上權意思而占有。……（3）依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

度訴字第 175 號判決。申請人所提出附件證明只能證明其占有事實 尚不足資

為認定行使地上權的意思而占有的證據；何況於訴願當時亦稱遲未辦理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 足證九二一當時原告非以行使地上權意思占有。….…。（6）本

案為 921 震災重建，原住民主管機關靜、以土地及建物同時分配予同一人，

並無讓原住民以設定地上權意思來分配土地及建物，蓋不能因事後未取得土地

所有權，即主張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物，符合民法第 832 條地上權定義，即認

為享有地上權。況且建物所有權人就系爭土地（臺中市和平區雙崎段 1234-2

地號土地）上的建物領有使用執照，已其備合法使用權，土地所有權人的繼受

人，應承受提供使用土地的義務。原告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無疑使法律關係

複雜化，無助於糾紛解決，宜從所有權歸屬方向解決權利糾紛。 

二、面對拆屋還地訴訟 

2.1 事由與經過 

遷住戶之一林○治於經分配所得的建築基地（臺中市和平區雙崎段1228地號）自籌

資金興建住宅，惟和平鄉公所未落實遷住計畫將該土地移轉登記為國有並移轉登記予林

○治，而該筆土地竟於94 年10 月17 日以買賣為原因從原土地所有權人黃○萬移轉登

記至林○志 (非三又坑部落居民) 名下，又分別於110年6月間以拍賣為原因從林○志移

轉登記至李○盛（本案「原告」，非三叉坑部落居民）名下。 

 

此後，原告自110年6月起即不斷地向被告恫嚇要求以高價買回土地或應搬離依重

建計畫建築的重建屋，否則將提起民刑事訴訟。並先於110年8月寄送存證信函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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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於111年6月22日針對被告提起「拆屋還地」訴訟，且於111 年6 月23 日向台中市

東勢地政事務所提出異議書，導致台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因此於111年6月29日駁回被

告所提「土地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的申請。 

 

2.2 原告（李○盛）主張 

◼ 被告應將座落於台中市和平區雙崎段1228地號土地 同段1228-1地號土地

同段1228-2地號土地 同段1228-3地號土地 同段1228-4地號土地 同段

1228-5地號土地 同段1228-6地號土地 同段1228-7地號土地 同段1228-

8地號土地面積約720平方公尺（以實測為準）之地上物拆除 並返還予原告。 

◼ 被告應給付原告1,1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1年6月23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96元。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 願供擔保，請宣告准予假執行。 

2.3 被告（林○治）答辯 

針對李○盛（原告）所提「拆屋還地」訴訟，擔任林○治（被告）訴訟代理人的法

扶律師於所提民事答辯狀指出： 

◼ 自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及學說所創設的「基本權利間接第三人效力」係指憲法上

的基本權利得透過民法等私法規範上的概括條款或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例

如：「公序良俗」、「誠實信用」、「公共利益」、「損害他人」），使得基本權的保障

得間接擴及適用於私人間的契約行為關係、合同行為關係、請求及訴訟行為、

侵權行為等私法關係之中，讓法院得依憲法基本權利的價值適當介入、調整私

法關係的內容或權利義務的行使方式，以保障人民憲法上的基本權利，此理論

為我國學界所肯認，並於近期司法實務中開始採用。故法院於判斷原告於本訴

中表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向被告行使權利有無民法第148條的權利濫用、違

反誠實信用方法等情事時，自應以憲法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客觀價值、角度加

以審酌。 

◼ 原告雖乃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的地位向被告行使氏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的物

上請求權，然而權利的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民法第1 48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自法拍程序時即知道系爭土地上存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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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震災的重建屋，為三又坑族人震災後所安身立命、賴以為生的居所，若購

入後強行行使拆屋還地的權利，不僅與政府災後重建、社會救助政策的公益利

益有違，亦將使身為災民的被告失去於部落居住、生存、與其他族人共同居住

、發展部落文化生活的權利，讓被告被迫在自己的家園中流離失所，而有侵害

被告依憲法、原基法、經社文公約所享有居住權、生存權及原住民文化權等基

本權的餘地；原告知情後卻仍執意購入，並旋即以天償要求被告買回、試圖利

用族人受災的弱勢情境獲取暴利，並於本案中行使物上請求權請求被告拆屋還

地。原告權利的行使顯有違反公共利益，並以損害受災族人為主要目的的情事

，而民法第148 條第1項所禁止。 

◼ 原告於法拍程序中已從歷次拍賣、特別變賣、減價拍賣的公告中得知爭土地上

存有三叉巷7 - 18號未辦係存登記建物占用，建物使用土地權源不明，法律關

係、由拍定人自理，土地拍定後均不點交，且系爭土地的社區入口亦有「921

三叉坑重建社區」之字樣，應可知系爭土地上的建物即為九二一震災所建、安

置災民用的重建屋，然原告仍執意投標而標得系爭土地（該筆土地以5萬元標

得），並於標得後立即至部落要求被告以100萬元的代價買回；被告不從（因購

買重建土地乃政府重建時的承諾及義務) ，原告；遂寄送存證信函、提起本案

訴訟請求被告拆屋還地。 

◼ 綜上所述，依憲法基本權利間接第三人效力的作用，法院於適用的民法概括條

款或不確定法律概念時，應將憲法上基本權利的客觀價值置入評價；本案原告

購入法拍土地後行使物上請求權，實以損害被告居住權、生存權及原住民文化

權為主要目的，並且違反的了政府重建計畫、協助重建等社會救助政策的公共

利益，而有民法第148條第1項的權利濫用的情事，原告的請求為法所不許，應

予駁回。 

伍、盡速善後 讓族人深陷無盡的恐懼 

依據監察院調查報告記載，台中市府曾分別於111年1月20日、3月3日、9月5日

由該府原民會邀集地政局、都發局、東勢地政事務所及和平區公所分別於召開3次「臺

中市和平區雙崎及三叉坑部落重建案專案小組研商」會議，除追蹤各類土地清理進度外

，並於111年9月5日由該府秘書長主持會議，要求和平區公所積極輔導趕辦權利回復，

亦邀集法制局針對仍未塗銷登記原所有權及遭法院拍賣的土地研析討論，惟最終均未見

積極有效解決方式。中央主管機關原民會自111年10月25日起亦召開5次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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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第4次會議針對和平區公所擬具「補償價購計畫」的合理性及計算基準等討論，

並提出決議：「一、本案經區公所確認，土地取得並無完成價購程序，應採補辦土地徵收

程序，以取得土地。……涉及土地權利回復或地籍重新整理等事宜，請本會土地管理處

、市府原民會及東勢地政事務所協助區公所研處。……」然而和平區公所就原民會前述

會議決議，於112年5月11日再邀集市府相關單位研商後作出：「1.……本案不符現有一

般及區段徵收之要件，且徵收之流程仍需報內政部核定，以現況評估尚有未盡之處，故

不可行。2.本案土地委託估價師進行市價查估，報臺中市地價評議委員會審定，倘不符

審議要件，故估價師查估之結果，僅為協議價購之基準。仍請地政局協助提供估價師及

初估所需經費。3.……」之結論，似仍有實務上窒礙難行之疑義尚待研商解決。又，原民

會於112年9月20日新聞稿表示，有關三叉坑部落重建土地遭法拍一事，原民會自111年

起即成立專案小組，歷經多次召集市府、區公所協商，市府甫於112年9月11日提出修

改後的補辦價購計畫，該會將專案解決。鑒於本案已逾20餘年，相關資料多已佚失，該

會經會同市府及和平區公所戮力尋找及調閱原始檔案，已釐清當年和平鄉公所土地取得

並無完成價購程序，應採補辦方式以取得土地等語。可見本案重建計畫主管機關原民會

、市府及執行機關和平區公所多年來雖欲處理本案土地取得問題，卻始終就土地取得方

式及價格預算編列過程決策反覆、莫衷一是，無法達成共識，致受災戶因涉訟時效之心

理壓力及財產權面臨損失等，造成身、心、靈長期恐懼與傷害，同時亦是對政府行政威

信之斲傷。 

 

因此，監察院建議：「為爭取時效並能儘速回復受災戶生活秩序，原民會實應本於權

責主動負起責任，協同和平區公所邀集相關單位積極協調處理。」 

 

又，根據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處於112年9月21日發布的消息指出，有關三叉坑部

落重建土地遭法拍一事，原民會自111年起即成立專案小組，歷經多次召集市府、區公

所協商，臺中市政府甫於112年9月11日提出修改後的補辦價購計畫，原民會將專案解

決。 

 

雖然目前行政院已經同意以補辦土地價購方式，讓族人取得土地所有權，但行政

院對於台中市政府僅願承擔百分之十的補辦價購款並不同意。所以，後續仍待溝通。 

 

依監察院調查報告及糾正案文 三叉坑部落遷住地29筆土地（目前係分割為136

筆土地），其中僅66筆土地已完成登記（房地合一），仍有39筆土地登記為私有，迄未

完成價購程序（即本案爭議中繼承、法拍土地）。以前已支付的土地價款、地上物補償

https://eycc.ey.gov.tw/Page/9FAC64F67005E355/2b64e2af-1cf9-49be-b806-de44d42f9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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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獎勵金、轉業輔導金等，推算處理所餘39筆土地的花費應該不超過2000萬。 

 

面對中央和地方各有堅持的僵局，我要沉重的呼籲： 

 

◼ 中央和地方應依承諾盡速善後，補辦土地價購程序，不要一直拖延住別人的

人生，讓族人深陷無盡的恐懼。 

◼ 政府若再堅持「無法可循」，建議轉請承接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結餘款的財

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本諸推動「司馬限部落援建案」的博愛心出面協助處理九

二一重建未能圓滿的課題 並於取得土地後依當時所制訂的「原住民聚落重

建作業規範」第十一條規定及「以地易地」的承諾辦理土地移轉。 

◼ 若政府和賑災基金會都堅持袖手旁觀 建議三叉坑部落族人不妨考慮提起國

家賠償訴訟。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17/03/L0002-04.pdf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17/03/L0002-04.pdf

